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獎勵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申請表

	壹、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編號
	由教務處填寫

	所屬單位
	              學院           科系/所/學位學程
	職稱
	

	Email
	@nkust.edu.tw
	校內分機
	 
	手機
	

	到校時間
	自    年   月迄今，共計    年    月

	專業背景
(請勾選()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商、管理 □醫、農、生物 □理、工 □電機、資訊
□餐旅、休閒 □其他：               
註：每人限選一項

	學歷
(至多2筆)
	校名
	系科別
	教育程度

	
	
	
	

	
	
	
	

	經歷

(至多4筆，含現職)
	服務機關/職稱
	任職年月

	
	
	

	
	
	

	
	
	

	
	
	

	貳、符合申請計點審查標準(過渡期採計期間：自109年1月1日起至111年7月31日止，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資料) 

	勾選
	審查標準
	佐證資料編號
(建議每一編號
以2頁為限)
	申請人
自評點數
	教務處
初審點數
	委員會
評定點數

	□
	１、
獲選國家或部級優良教學教師者，每次獲點數十點。
	
	
	
	

	□
	２、
獲選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之教學類獎項者，每次獲點數六點。
	
	
	
	

	□
	３、
獲選校級優良教學教師者，每次獲點數五點。
	
	
	
	

	□
	４、
獲選校級教學創新獎勵或優良問題解決導向課程獎勵者，每案獲點數四點。
	
	
	
	

	□
	５、
獲得教育部或勞動部教學計畫案並擔任計畫主持人，經遴選委員會核定者，每件計畫獲點數四點。
	
	
	
	

	□
	６、
獲得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者，同一門課程獲點數最高四點，最多採計二門課，遴選委員會可參考教學意見調查結果調整點數。
	
	
	
	

	□
	７、
獲得教育部磨課師計畫者，每一門課程獲點數最高二點。
	
	
	
	

	□
	８、
擔任本校線上教學種子教師，並經核發種子教師證明者，每學期獲點數一點。
	
	
	
	

	□
	９、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每門課程填答率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且評量值達四分以上之專任及專案教師，其評量值平均為上述教師人數前百分之十五者，每學期獲點數一點。
	
	
	
	

	□
	１０、指導學生取得科技部或海洋委員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者，每件計畫獲點數二點。
	
	
	
	

	□
	１１、
指導學生取得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獲得研究創作獎或海洋委員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獲得優良計畫者，每件獲點數六點。
	
	
	
	

	
	１2、
指導學生參加國際性或部級競賽獲獎，經遴選委員會核定者，每案獲點數二點，最多採計八點，同一作品不得重複認列。
	
	
	
	

	
	１3、
其他重大優良教學事蹟(如參與推展高教深耕計畫績效卓著、擔任教育部跨校整合型計畫分項主持人等)，經遴選委員會核定者，每案獲點數二點，最多採計八點。
	
	
	
	

	總計
	共計     件
	     點
	點
	點

	簽章處
	 (申請人)
	(教務處)
	(委員會)

	核定
結果
	經   年   月   日
111學年度 特殊優秀
教學、輔導與服務人才
彈性薪資獎勵遴選委員會審議
	委員人數：

出席人數：
	□本案獲得A級獎勵
□本案獲得B級獎勵
□本案獲得C級獎勵

	
	
	通過：是□
      否□
	


編號：X-X (請簡述佐證資料內容及核定日期)
※佐證資料請依「審查標準之項次」依序編號(例如：審查標準１、獲選國家或部級優良教學教師，佐證資料請編1-1、1-2…依此類推，並建議每一編號之資料以2頁為限)
附件：佐證資料掃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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